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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清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清远市房屋
市政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等 7 个事项

全面实行电子证照的通知

广清经济特别合作区广清产业园管理委员会,广清经济特别合作

区广德（英德）产业园管委会,广清经济特别合作区广佛（佛冈）

产业园管理委员会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在线政务服务的若干规定》

（国务院令第 716 号），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提高审批效率，

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，我局已将广东省清远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

础设施工程竣工联合验收意见书、关于（项目名称）初步设计的

批复、地名命名更名批复、建设项目人防工程设计要点、防空地

下室易地建设许可证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、人防工程设计要点核

实合格通知书等7个电子证照接入省数据资源“一网共享”平台。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自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以来，清远市住房和城乡

建设局逐步对清远市房屋市政工程竣收验收备案、大中型建设工

程初步设计审查、地名命名更名核准、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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筑项目许可、易地修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许可、商品房

预售许可、结建式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等7个事项实现签发电

子证照，有效提升办事便利度，企业和群众反映良好。现特在清

远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全面推行签发电子证照，不再制作和发放纸

质证照，电子证照与纸质证照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二、广东省清远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联合验

收意见书、关于（项目名称）初步设计的批复、地名命名更名批

复、建设项目人防工程设计要点、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许可证、

商品房预售许可证、人防工程设计要点核实合格通知书等电子证

照可通过清远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系统、清远市一体化政务服务

平台等渠道自行查询下载、出示和核验。

三、原有纸质证照法律效力保持不变，在有效期满后自动失

效。

四、请各县（市、区）、产业园区负责以上审批事项的单位

遵照标准文件执行，全面推行审批事项办理结果实行电子证照。

附件：1.广东省清远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

工联合验收意见书电子证照标准文件

2.关于（项目名称）初步设计的批复电子证照标准

文件

3.地名命名、更名批复电子证照标准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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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建设项目人防工程设计要点电子证照标准文件

5.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许可证电子证照标准文件

6.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电子证照标准文件

7.人防工程设计要点核实合格通知书电子证照标准文件

清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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